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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法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辦法 

97.07.27 第 93-2-1 院務籌備會議訂定 
94.09.12 第 94-1-1 院教評會核備 
99.06.17 第 98-2-3 院務會議修訂 
99.09.17 第 99-1-1 校教評會核備 

100.10.19 第 100-1-2 院務會議修訂 
101.11.14 第 101-1-4 院務會議修訂 
101.11.15 第 101-1-3 院教評會修訂  
101.12.26 第 101-1-5 院務會議修訂 
102.2.22 101-2-1 校教評會審核通過 

104.1.14 第 103-1-4 院務會議修正 
104.2.26 第 103-2-1 校教評會核備 

105.10.26 第 105-1-2 院務會議修正 
106.6.21 第 105-2-6 院務會議修正 

106.7.20 第 105-2-6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08.6.5 第 107-2-4 院務會議修正 

108.6.21 第 107-2-5 院務會議修正 
108.6.25 第 107-2-5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1.6.15 第 110-2-4 院務會議修正 
111.7.26 第 110-2-5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111.10.19 第 111-1-2 院務會議修正 
111.10.28 第 111-1-3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112.09.20 第 112-1-2 院務會議修正 
112.10.11 第 112-1-1 院教評會議修正 

112.10.27 第 112-1-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第一條 中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法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健全教師升等評審制

度，依本校教師升等評審辦法，訂定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辦法。 

第二條 本院專任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三年之教學表現須達本

院教師評鑑「教學」項目 75 分以上。 

第三條 申請升等之本院專任教師「教學面」審查相關指標項目須達 80 分以上（如附

表一），並符合服務與輔導面審查相關指標項目（如附表二）；以教學實務

研究送審者，另須符合本校「多元升等審查相關指標項目」（如附表三）；

兼任教師最近四學期教學評量平均 4.0 分（或 80 分）以上，且經系教評會評

審通過者，應由系教評會報請院長提交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複審之。 

第四條 教師之升等申請人資格、專門著作之定義、類型及其採計年限，依本校教師

升等評審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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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教師升等之評審內容包括教學、研究（創作、教學實務或產學合作）、服務與

輔導。其評審標準為教學百分之四十，研究（創作、教學實務或產學合作、

教育部教學研究）百分之四十，服務與輔導百分之二十。以教學實務研究代

替專門著作送審者，其條件準用教育部所訂定有關審查基準辦理。 
申請升等教師之著作外審及升等評審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擬升等助理教授者，達七十分以上。 
二、 擬升等副教授者，達七十五分以上。 
三、 擬升等教授者，達八十分以上。 

第六條 申請升等教師應檢送之文件，依本校教師升等評審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第七條 因病、生產、育嬰或其他正當事由，經學校核准減免教學或服務者，於計算

教學或服務之平均評定分數時，得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不採計該學期。 

第八條 本院教師升等經提交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進行複審程序

者，院教評會應就其教學、服務與輔導及研究（含代表作及教師自取得前一

等級教師資格後發表之論著）等方面進行評審，通過後報請校長提交校教評

會審議。 

教學面及服務與輔導面之評審，應參酌本校相關審查項目為之。 

研究部分應參酌申請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下列資料，綜合評審之： 
一、學術著作發表； 
二、國科會研究計畫或其他委託研究計畫； 
三、學術研討會論文； 
四、參與學術活動之情形，如主辦學術活動、擔任學術研討會主持人、報告

人或與談人、擔任學術期刊編輯、擔任學術團體職務等； 
五、其他專業成就。 

院教評會召集人與教評會選任委員一人應共同推薦外審委員一點五倍人數

之審查委員名單，密送校教評會彙整。 

第九條 申請時程及截止日，依本校教師升等評審辦法第八條之規定辦理。 

第十條 申請人申請升等未獲通過時，應依本校教師升等評審辦法第十一條之規定通

知本人。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院級教評會議審議通過，送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3 
 

中原大學法學院教師升等「教學面」審查相關指標項目（附表一） 

(1)基礎審查指標（每項 25 分，合計上限為 70 分）： 

項

目 
類  別 指標內容 

1 課程綱要 
如期完成「課程綱要與教學計畫系統」登錄，且近3年內無嚴重疏

失逾時紀錄，惟因屬不可歸責教師之責任者除外。 

2 授課時數 依學校規定之授課時數與教學大綱授課。 

3 成績繳交 如期完成學生成績上傳登錄，且申請升等前 3 年內無嚴重疏失逾時
紀錄，惟因屬不可歸責教師之責任者除外。 

4 教學評量 
申請升等前 3 年內之教學評量平均院百分比前 75%或教學評量平均
級分達 4.0 以上，惟符合「中原大學教學評量｣第三條第三項或不可
歸責教師之責任者除外。 

(2)發展審查指標（至少符合一項，合計上限為 30 分） 

項目 指標內容 

1 編寫教材、教具及教學改進之成效。 

2 專業教育或一般教學之論述表現。 
3 教學之榮譽或優勝表現。 

4 指導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實作或擔任學生自主學習方案之輔導教師。 

5 

3 年內每年至少開設 1 門問題\專案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PBL）、微型、深碗課程或 3 年內每年至少 1 門課

使用翻轉、數位科技、活動誘發學習（Activity Facilitated Learning，AFL）
等創新教學方法。 

6 升等前 3 年內開設 1 門遠距教學課程。 
7 申請升等前 3 年內擔任各級教學工作坊主持人至少一次。 

8 
申請升等副教授前取得「全國大學校院教師教學專業認證學程」之「進階

學程」證書。 

9 
申請升等教授前取得「全國大學校院教師教學專業認證學程」之「宏觀學

程」證書。 

10 相關單位提供個人配合教學行政之資料。 

11 獲得教學實踐研究或教學改進相關計畫補助。 
12 其他有關教學之表現。(各院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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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法學院教師升等「服務與輔導面」審查相關指標項目（附表二） 

(1)基礎審查指標（如擔任導師應審查第 3 項） 

項目 類  別 指標內容 

1 服務類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前 3 年內積極參與系(所、室、中心、專班、

學位學程)務會議與活動。 

2 
服務與輔

導類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前 3 年教師評鑑「服務（含輔導）」項目平

均達 80 分（含）以上。 

3 輔導類 

專任教師升等：申請升等前 3 年內如擔任導師，應善盡導師職

責並負有輔導學生之義務： 
(1) 每週至少安排 2 小時導師時間與學生晤談。 
(2) 主持每學期的兩次導師時間並完成線上紀錄。 
(3) 出席全校導師會議及分院導師會議。 
(4) 約談二一輔導及期中預警輔導之學生，並完成紀錄。 
(5) 關懷大學部新生入學並完成「新生即時填表紀錄」。 
(6) 個別輔導並填寫互動札記（含生活關懷、學習狀況、交友提

醒、安全建議、點名未到、作弊輔導等）。 
兼任教師升等：（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1) 協助學生就業、實習或企業參訪。 
(2) 輔導學生有具體事蹟者。 
(3) 其他有助於校院系發展之服務而有具體事蹟，經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認可之基礎項目。 

(2)發展審查指標（如專任教師未擔任導師者須符合其中二項，餘符合其中

一項、兼任教師符合其中一項） 
項目 指標內容 

1 申請升等前 3 年內曾任本校校行政或學術單位主管/副主管職務。 
2 申請升等前 3 年內擔任本校各項委員會委員。 
3 申請升等前 3 年內擔任本校社團輔導老師或運動代表隊領隊老師。 
4 申請升等前 3 年內於本校開授服務學習課程。 
5 申請升等前 3 年內參加本校學務處舉辦之輔導知能研習。 
6 申請升等前 3 年內擔任本校系職涯導師、院職涯辦公室主任或院全球化推動

辦公室主任。 
7 其他經認可之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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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法學院教師多元升等審查相關指標項目（附表三） 

 (一)教學實踐研究審查指標 

1. 「教學實踐研究審查基本指標」（每項25分，合計上限為70分）： 

項目 類  別 指  標  內  容 

1 課程綱要 
如期完成「課程綱要與教學計畫系統」登錄，且申請升等前 3 
年內無嚴重疏失逾時紀錄，惟因屬不可歸責教師之責任者除

外。 

2 授課時數 依學校規定之授課時數與教學大綱授課。 

3 成績繳交 
如期完成學生成績上傳登錄，且近3年內無嚴重疏失逾時紀錄，惟

因屬不可歸責教師之責任者除外。 

4 教學評量 
申請升等前 3 年內之教學評量平均院百分比前75%或教學評量

平均級分達4.0以上，惟符合「中原大學教學評量｣第三條第三項

或不可歸責教師之責任者除外。 
2. 「教學實踐研究審查績優指標」（符合其中一項，合計上限為30分） 

項目 類  別 指  標  內  容 

1 數位化課程運用 
5 年內獨立開設開放式(OCW)、磨課師（MOOCs）、數位認證、

遠距教學課程至少 1 門合計 2 學期以上。 

2 校內外教學獎項 
7 年內獲全國性、校級教學特優教師獎或院級教學優良教師

獎 1 次以上。 

3 全英語授課課程 5 年內獲專業全英語課程優級優良教師獎勵 2 次以上。 

4 指導校內學生論文 3 年內指導校內研究生論文獲校內外獎項 2 次以上。 

5 指導學生參與競賽 3 年內指導學生參與教學相關競賽獲校內外獎項 2 次以上。 

6 推動政策性學程 3 年內擔任就業或跨領域學分學程主持人合計 2 學年以上。 

7 輔導學生取得證照 3 年內輔導學生取得國家證照達 5 次以上。 

8 教學創新授課 

3年內每年至少開設1門問題\專案導向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Project-Based Learning，PBL）、微型、深

碗課程或3年內每年至少1門課使用翻轉、數位科技、活動誘

發學習（Activity Facilitated Learning，AFL）等創新教學方

法。 

9 
教學實踐研究或教學

改進相關計畫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獲政府機關教學實踐研究或教學改

進相關計畫補助。 

10 
其他有關教學實務

績優之表現 

(1) 執行校外/校內教學相關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

人、協同主持人或參與計畫之授課或執行相關業務)。 
(2) 教案開發、教學教材製作等。 
(3) (3)其他有助於教學並具有佐證資料者(如：受邀校內外教



6 
 

項目 類  別 指  標  內  容 

學研討會演講、參與教學相關研討會等)。 

※單項基本及績優指標內容不得重複審查。 


	(一)教學實踐研究審查指標
	1. 「教學實踐研究審查基本指標」（每項25分，合計上限為70分）：
	2. 「教學實踐研究審查績優指標」（符合其中一項，合計上限為30分）


